关于《嘉兴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设施变更管理规定》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设施变更管理，市应急管理局起草了《嘉兴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设施变更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省内外危险化学品企业因变更管理不到位引发的火灾、爆炸事故教训深刻。虽然《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对变更管理有宏观的规定，但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给企业生产实际和监管部门执法带来不便。为规范我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设施的变更管理，进一步降低变更管理带来的安全风险，我局研究起草了《规定》。

二、起草过程

今年以来，市应急管理局深入学习上级部门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设施变更管理的文件精神，并参考杭州市、台州市已出台的类似文件，起草了《规定》（初稿）。经征求市级相关部门和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意见后，市应急管理局先后召开企业座谈会、专家论证会和代表听证会，并提请市市场监管局公平竞争审查。

三、主要内容

《规定》主要分为适用范围、变更分类和其他要求三个部分。

（一）适用范围。明确《规定》适用于嘉兴市辖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及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或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和医药企业。

（二）变更分类。变更分一、二、三、四共四类。

1.一类变更

一（A）类变更：通过审查之日起至试生产结束前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导致建设项目安全防护距离、防火间距等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规定的等三类情形的，企业应按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设计单位分别对项目重新进行安全评价和安全设施设计，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设计的审查。
一（B）类变更：正常生产运行的危化品企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有主要技术、工艺路线、装置能力、产品方案（含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溶剂回收）等发生重大变化，且涉及主要生产装置发生变化的等四类情形的，企业应按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设计单位分别进行设立安全评价和安全设施设计，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二类变更

二（A）类变更：通过审查之日起至试生产结束前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涉及主要工艺流程、主要设备选型及材质、主要单体的设备布置、工程范围变更的等六类情形的，企业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相应的变更说明，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进行安全设施变更设计并编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变更设计的审查。

二（B）类变更：正常生产运行的危化品企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有危险化学品生产品种、能力发生变化，且不涉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仅含能力或品种变化，不涉及主要装置、设备变化）等两类情形，企业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安全评价报告，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编制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说明，并组织专家组对设计变更进行评审并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属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列席评审会议。

3.三类变更

已经通过审查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或现有危化品企业，出现除上述一类、二类变更情形外的局部变更，且变更不影响项目或装置（设施）整体工艺技术方案和风险水平，有主要反应设备发生变化，但主要反应设备的单个容积和总容积均没有增加的等六类情形，属于三类变更（1）（2）（3）项的，企业应履行内部变更手续，并委托设计单位编制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说明，说明变更原因及变更后的合规性分析，委托评价单位出具项目变更说明，组织专家组对设计变更进行评审并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属于三类变更（4）（5）（6）项的，企业应履行内部变更手续，委托设计单位出具变更设计联系单及相关变更图纸。

4.四类变更

不属于以上一、二、三类变更的，属于四类变更。属于四类变更的，由企业进行自我变更管理，按照变更管理制度和流程实施变更。

（三）其他要求。提出了危险化学品企业建立和规范实施变更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明确了《规定》的施行时间。


